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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目的 

 為充分掌握轄內水災危險潛勢地區，及其保全住戶、保全對象，俾於颱風

豪雨期間，及時有效疏散撤離保全對象（居民）至安全避難處所，以保障居民

生命財產安全。 

第二章、轄內水災危險潛勢地區及保全對象 

 依據本市一日暴雨 450 毫米淹水潛勢圖，繪製本區淹水深度 50 公分（含）

以上淹水潛勢圖，同時參考近 3年本區重大淹水地區調查表（如附表一）等資

料，就本區淹水嚴重地區、里落人口聚集處、重要保護標的或歷（近）年颱風

豪雨有實際執行水災疏散撤離之區域等原則，據以劃定水災危險潛勢地區（如

附圖一）。 

 依據水災危險潛勢地區、保全對象、避難處所及疏散撤離緊急通報人（里

長）等資料，製作成「水災危險潛勢地區保全計畫表」（如附表二），並依保全

計畫表所列各水災危險地點製作疏散避難地圖（如附圖二與附圖八）。 

 同時建立轄內或蒐集鄰近避難收容所資訊（如附表三）及建立保全對象清

冊（如附表四）。保全對象清冊考量個資法問題，將另附電子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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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疏散避難人員編組與分工 

本區依現行水災保全編組與分工（如附表七）。 

一、任務：為有效處理災害應變措施，特成立「高雄市永安區公所防汛搶險隊」

（如附表五），其任務如后： 

（一）根據「本市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所實施之災害應變措施辦理。 

（二）妥處零星災害搶修工作，以確保民眾生命財產之安全。 

二、組織：高雄市永安公所防汛搶險隊係一臨時任務編組，由區長、主任秘書、 

經建課長、各工程人員及其他成員組成，本搶險領隊由區長擔任、 

副領隊由主任秘書擔任。 

三、作業內容： 

（一）河川堤防、防洪牆、護岸之搶險，河防建造物破壞、損毀等災害之應變

措施彙整及處理通報事宜。 

（二）聯繫本區各里及本所防汛搶險災害緊急搶修廠商執行搶修搶險工程。 

四、實施內容： 

（一）成立本區災害應變中心： 

依災害防救法第十二條規定，對於轄區可能發生水災或中央、市府水利等

相關單位預警通報時，本所應緊急聯絡相關單位依任務編組成立本區災害應變

中心，並派員進駐處置水災相關防救事宜。 

（二）本區災害應變中心組織與任務： 

1. 指揮官：區長。 

2. 副指揮官：主任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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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員：經建、民政、社會、秘書等課室主管，及本區衛生所、本區消

防分隊、本區分駐所、台電岡山營業處、中華電信…。 

4. 中心任務： 

(1)災情收集、評估、處理、通報、聯繫。 

(2)救災人力、物資指揮調度及支援。 

(3)執行災害緊急應變措施。 

(4)掌握各災害狀況，適時傳遞災情，並請求上級協助 。 

（三）應變疏散措施： 

1.公告災害防救管制區域範圍（本區災害應變中心、各里辦公處）。 

2.依災害應變中心通知，於本區災害應變中心、各里辦公處及…重點區域 

張貼管制區域範圍公告，限制禁止人民進入或命其離去。 

3.勸（引）導居民疏散或撤離（分駐所、各里辦公處）各里辦公處利用 

廣播系統通知位於（含重點區域）或低窪地區（含高危險潛勢區域）居 

民，儘速疏散或撤離，並由分駐所通知引導至各里地勢高處或指定安 

置避難場所。 

4.高危險潛勢區域、河岸及低水護岸通行道路封閉（水利單位、各分駐所 

依公告劃定管制區域範圍，由分駐所及水利建設單位派員於高危險潛 

勢區域、各岸邊通行道路路口置警示帶封閉，並勸導岸邊居民（看潮、 

釣魚）儘速離開。 

（四）災害緊急搶救（本區消防分隊、緊急救難協會、經建課、社會課、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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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隊、水利單位、分駐所、本轄區駐軍、台電、自來水公司、電信單位、瓦斯

公司）遇有災情通報，即依本區災害應變中心任務編組分工處置： 

搶修組：由本所經建課課長或由區長指派適當人員兼任組長，辦理工

程機具、人力調度、維生管線搶修、搶險、復舊、協助災區

警戒治安維護、災民救助、緊急救護、積水地區抽水事宜。 

避難組：由本所民政課課長或由區長指派適當人員兼任組長，辦理災

情查報及彙整傳遞、管制統計、協助災害潛勢地區民眾緊急

避難、疏散撤離、統（登）計事宜。 

收容組：由本所社會課課長或由區長指派適當人員兼任組長，辦理臨

時災民收容及救濟慰助調度等支援事宜。 

動員組：由本所農業課課長或由區長指派適當人員兼任組長，辦理國

軍支援協調、衛生醫療、環境清潔、衛生消毒、防疫評估事

宜。 

行政組：由本所秘書室主任或由區長指派適當人員兼任組長，辦理救

災人員、物資、器材、志工輸運、後勤調度支援及其他行政

作業事宜。 

（五）災區防疫（衛生所） 

五、災情通報流程 

依內政部「執行災情查報通報複式佈建措施」及經濟部「經濟部淹水

災情通報作業要點」，擬訂災情通報流程圖（如附圖三），以進行災情蒐集、

通報、查證與追踪災情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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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疏散撤離作業程序 

一、疏散撤離作業流程： 

依經濟部函頒之「水災危險潛勢地區疏散撤離標準作業程序」與各級政府

災時對疏散撤離之作業分工事項表(如附表六) ，擬訂疏散撤離作業流程（如

附圖四）及資訊傳遞流程（如附圖五），俾於水災時有效執行疏散撤離危險地

區民眾，減少傷亡。 

二、保全對象及疏散撤離定義 

保全對象係單指水災危險潛勢地區內居民，特別是需支援護送之弱勢族群

（如長期病患、獨居老人、行動不便、身心障礙等）或居住地下室者均應確實

掌握，必要時應優先協助疏散撤離。 

疏散撤離係指居民自住處平面疏散撤離至指定安全避難所、親友家，或垂

直疏散至自家或同樓層 2樓以上之安全處所。 

三、疏散撤離權責分工 

本府災害應變中心下達疏散撤離指示後，協助災害應變中心辦理疏散撤離

相關工作，儘速完成水災危險地區內民眾之撒離與後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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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移動式抽水機運用流程 

依「水災危險潛勢地區保全計畫表」所列水災危險潛勢地區，將高雄市水

利局與本所實際控管運用之大、中、小型移動式抽水機進行預佈及依實際水情

作彈性調度，並擬定移動式抽水機運用流程圖（如附圖七），俾於災時有效執

行抽排除淹（積）水。 

第六章、其他事項 

一、教育宣導 

本區公所適時印製相關宣導資料及圖說，利用各種機會藉由防災教育宣導，

教導民眾認識災害、建立正確風險及防災觀念，以提升全民防災意識及緊急應

變能力。 

二、計畫更新備查 

每年定期或不定期（重大水災後）更新水災危險潛勢地區保全計畫內容，

以維持資料之正確性及有效性，並於每年汛期前提報市府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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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近 3年本區重大淹水地區調查表 

區域 位置 淹水原因 備註 

 

新港里(3鄰及 4鄰) 

北溝排水路通洪斷面不足 

位於感潮段受潮汐影響 

聚落地勢低漥 

109年 0521豪雨 

永安里永安路 15號附近(誠毅
紙器) 

地勢低漥，瞬間雨量過

大，造成排水宣洩不及 
109年 0521豪雨 

永華里(永華路、忠孝街及和

平街部分路段) 

地勢低漥，瞬間雨量過

大，造成排水宣洩不及 
109年 0521豪雨 

維新里(永安工業區永工一、 

二路 22號) 

地勢低漥，瞬間雨量過

大，造成排水宣洩不及 
109年 0521豪雨 

永安區 新港里新興路 5鄰 

北溝排水路通洪斷面不足 

位於感潮段受潮汐影響 

聚落地勢低漥 

109年 0521豪雨 

 永安里永安路 34號附近 
地勢低漥，瞬間雨量過

大，造成排水宣洩不及 
109年 0521豪雨 

 新港里(5鄰) 

北溝排水路通洪斷面不足 

位於感潮段受潮汐影響 

聚落地勢低漥 

111年 0730豪雨 

 新港里(3鄰及 4鄰) 

北溝排水路通洪斷面不足 

位於感潮段受潮汐影響 

聚落地勢低漥 

111年 0730豪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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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高雄市永安區水災危險潛勢地區保全計畫表 

水災危險

潛勢地區 

（鄉鎮市

-里） 

保全 

戶數 

保全 

人數 

避難 

處所 
避難所地址 

撤離通報
人員 

（里長） 

聯絡 

電話 

避難所 

聯絡人
（里長） 

避難所 

聯絡人 

電話 

永安區

永安里 
1 1 中正堂 

高雄市永安區
永華里永安路
43號 

郭憲明 
0911-

889067 
蘇慧娟 07-6912716#125 

永安區

永華里 

1 1 中正堂 
高雄市永安區
永華里永安路
43號 

林明春 
0920-

416490 
蘇慧娟 07-6912716#125 

永安區

維新里 
4 4 維新國小 

高雄市永安區
維新里維新路
光明九巷 69
之 10號 

蔣福山 
0953-

832331 

蔡景旭 

主任 

07-6913816#202 

永安區

新港里 
6 6 新港國小 

高雄市永安區
新港里新興路
25 號 

何應成 
0932-

836484 

陳振堯 

主任 

07-6912040 

永安區

保寧里 
2 2 永安國中 

高雄市永安區
保寧里保興一
路 3號 

陳文印 
0929-

368155 

陳逸賢 

主任 

07-6911880#31 

0915-140715 

永安區

鹽田里 
4 4 

鹽田社區
活動中心 

高雄市永安區
鹽田里新興路
99 號 

柯男烈 
0932-

737609 

陳賢民 

總幹事 

0915-678353 

file:///D:/é�å®�ä¿�è³�æ��/æ¯�å¹´--------------------/eic/tmp/0313/101å¹´åº¦æ°´ç�½ä¿�å�¨è¨�ç�«-é³³å±±å��å�¬æ��.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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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高雄市永安區轄內或鄰近避難收容所一覽表 

 

街景 避難所名稱 地址 連絡人 連聯電話 
收容
人數 

 

高雄市永安

區新港國民

小學 

高雄市永安區新

興路 25號 

陳振堯 

主任 

07-6912040 208 

 

高雄市永安

區維新國民

小學 

高雄市永安區維

新里維新路光明

9巷 69之 10號 

蔡景旭 

主任 

07-6913816#202 586 

 

高雄市永安

區鹽田社區

活動中心 

高雄市永安區新

興路 99號 

陳賢民

總幹事 
0915678353 159 

 

高雄市永安

區永安國民

中學 

高雄市永安區保

興一路 3號 

陳逸賢

主任 
07-6911880#31 578 

 

高雄市永安

區中正堂 

高雄市永安區永

安路 43號 

蘇慧娟

課員 
07-6912716#125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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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高雄市永安區水災危險潛勢地區保全對象清冊 

(保全對象清冊考量個資法問題，將另附電子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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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高雄市永安區公所防汛搶險隊編組人名冊 

鄉 (鎮、市、區) 高雄市永安區公所 

災情通報專線 6912783(傳真機) 

災

情

人

員 

災情查察人員 姓名 職稱 辦公室電話 行動電話 責任區域 

任務：巡察轄管

範圍，主動察覺

災情 

蔡明琦 里幹事 07-6912716-159 0955210211 維新里, 新港里 

蘇秀燕 里幹事 07-6912716-158 0921246573 永華里,永安里, 鹽田里 

翁聖欽 里幹事 07-6912716-153 0922766543 保寧里 

災情通報人員 姓名 職稱 辦公室電話 行動電話 電子信箱 

任務：通報災情

予權責機關 

周黃俊達 課長 07-6912716-150 0912215314 chct258@kcg.gov.tw 

翁聖欽 里幹事 07-6912716-153 0922766543 kingweng@kcg.gov.tw 

陳依伶 課員 07-6912716-158 0980068298 yiling@kcg.gov.tw 

災情查證人員 姓名 職稱 辦公室電話 行動電話 責任區域 

任務：確認由民

眾傳播及媒體傳

播災情知正確性 

 

蔡明琦 里幹事 07-6912716-159 0955210211 維新里, 新港里 

蘇秀燕 里幹事 07-6912716-158 0921246573 永華里,永安里, 鹽田里 

翁聖欽 里幹事 07-6912716-153 0922766543 保寧里 

防汛搶險隊 姓名 職稱 辦公室電話 行動電話 責任區域 

編組任務執行內

容:緊急聯絡調度

搶修廠商及防汛

設備 

劉弘政 課長 07-6912716-210 0937373862 全區 

許銘晃 技士 07-6912716-211 0963093257 全區 

謝靈甫 技士 07-6912716-216 0922373080 全區 

鄭定俊 技佐 07-6912716-212 0929282347 全區 

莊美娟 僱用工程員 07-6912716-215 0929191262 全區 

吳侑潼 僱用工程員 07-6912716-213 0980868984 全區 

mailto:W3977900@kc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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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各級政府災時對疏散撤離之作業分工事項表 

（行政院秘書處 99年 8月 16日院臺忠字第 0990102203號函） 

單位 

執行內容 

中央政府 
縣(市) 

政府 

鄉(鎮、市)

公所 
里 備註 

1.提供地方警戒資訊 
◎ 

(給縣市) 

○ 

(給鄉鎮) 

○ 

(給里) 

 含公路通阻與封

橋封路資訊 

2.劃定管制區 
△ 

(協助縣市) 

◎ 

(負責劃定) 

○ 

(協助縣

市) 

 管制區禁止民眾

進入活動 

3.劃定應撤離里里 
 

○ 

(協助鄉

鎮) 

◎ 

(負責劃

定) 

  

4.建立應撤離名冊 
 

△ 

(協助並

確認) 

○ 

(綜整名

冊) 

◎ 

(統籌負責) 

鄉(鎮、市)公所

應調派必要行政

人力，協助里里

進行調查作業。 

5.收容場所準備 
△ 

(其他支援) 

○ 

(協助並

確認) 

◎ 

(統籌負

責) 

 
含各類物資之整備 

6.提供交通工具 
△ 

(其他支援) 

◎ 

(統籌負責) 

○ 

(協助) 

  

7.下達疏散撤離命令

並通知應撤離里里 

 ○ 

(協助鄉鎮) 

◎ 

(統籌負

責) 

  

8.通知應撤離民眾 
  ○(協助並

確認) 
◎(統籌負

責) 

由警政、消防系統共

同協助里里辦理通知

民眾撤離事宜(含集合

時間及地點之通知)。 

9.回報中央疏散情形 
 ◎ 

(統籌負責) 

○ 

(協助) 

 輸入 EMIS災情系

統 

10.通知民眾返家 
 △ 

(交通支援) 

◎ 

(統籌負責) 

○ 

(協助並確認) 

  

備註：◎ -主辦、○-協辦、△ -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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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本區災害應變中心編組與任務 

 

 

編組 任務 成員 

指揮官 綜理區災害防救工作 區長 

副指揮官 襄助指揮官處理區災害防救工作。 主任秘書 

搶修組 

辦理工程機具、人力調度、維生管線搶修、搶險、復
舊、協助災區警戒治安維護、災民救助、緊急救護、
積水地區抽水事宜。 

經建課 

避難組 
辦理災情查報及彙整傳遞、管制統計、協助災害潛勢
地區民眾緊急避難、疏散撤離及統計登記事宜。 

民政課 

收容組 辦理臨時災民收容及救濟慰助調度等支援事宜。 社會課 

動員組 
辦理國軍支援協調、衛生醫療、環境清潔、衛生消
毒、防疫評估事宜。 

農業課 

行政組 
辦理救災人員、物資、器材、志工運輸、後勤調度支
援及其他行政事宜。 

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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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八、永安區區域排水水位警戒值表 

 

水位站站名 水系名稱 設施地點 
堤頂高 

(公尺) 

一級警戒 

(公尺) 

新華路-無名橋 竹仔港排水系統 永安區 3.2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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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一、高雄市永安區水災危險潛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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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二、高雄市永安區水災潛勢地區疏散避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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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三、本市災情通報流程圖 

 

  

· 水利單位人員

· 防汛隊

· 民眾

· 其他通報單位

媒體監看 即時影像監控、媒體監看

經
濟
部
（
水
利
署
）

行
政
院
災
害
防
救
辦
公
室

中
央
災
害
應
變
中
心

內政部

行政院農委會

經濟部水利署所屬河川
局、水資源局、水源特
定區管理局應變小組

區災害
應變中心

高雄市災害
應變中心

經濟部水利署所屬河川
局、水資源局、水源特

定區管理局

區公所 高雄市政府

經
濟
部
（
水
利
署
）
應
變
小
組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一級及二級開設

註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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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四、水災疏散撤離作業流程圖 

 

 

 

 

 

 

 

 

 

 

 

 

 

 

 

 

 

 

 

 

啟動時機 作業流程 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 颱風形成

· 豪雨特報

· 海上颱風警報
(警戒區域)

· 豪、大雨特報
(警戒區域)

· 1.中央應變中心通報勸告

· 2.接獲中央管河川超過2
級警戒且水位持續上升

· 3.市管河川水位2級警戒
且持續上升或有危險之虞

· 4.接獲水利署淹水警戒資
訊且現地已有積水跡象

· 5.接獲水庫管理機關發佈
水庫洩（溢）洪通報

· 6.依公所、里長、里幹事
或民眾通報現地實況，經
市府或公所研判必要時

· 1.中央應變中心通報強制

· 2.接獲中央管河川超過1級
警戒且水位持續上升

· 3.縣管河川水位1級警戒且
持續上升或有溢堤之虞

· 4.接獲水利署淹水警戒且淹
水已30-50cm且持續上升

· 5.接獲水庫管理機關發佈洩
（溢）洪通報且洩洪量大於
下游河川防洪標準。

· 6.依公所、村里長、幹事或
民眾通報現地實況，經縣
(市)或公所研判必要時

· 7.水利建造物突發重大緊急
事故，經管理機關通報有強
制疏散撤離必要。

颱風豪雨警報解除
水災危機解除

氣像水情
資訊蒐集

災情蒐集與傳遞

勸告疏散撤離及
完成撤離準備

強制疏散撤離

危機解除與復原

颱風動態、雨量、河川
水位及水庫洩洪資訊

· 1.依內政部「執行災情查
報通報複式佈建措施」

· 2.依經濟部「淹水災害通
報作業要點」

· 1.注意氣象水情資訊與
預警訊息通報

· 2.疏散撤離準備作業

· 3.掌握弱勢族群或居住
地下室者，必要時優先
協助疏散撤離

· 1.經研判必要時，縣市
或鄉鎮市下達強制疏散
撤離指示

· 2.再確認已完成弱勢族
群疏散撤離

· 3.運用各種傳遞方式傳
遞疏散避難訊息

· 4.針對警戒區域（河川
沿岸、水庫下游、淹水
地區）之保全對象，進
行強制疏散撤離

· 5.執行疏散避難與收容

· 6.執行收容狀況回報

· 1.通知居民返家或進行
安置及向上級通報

· 2.避難所清潔與復原

· 3.相關服務及救助諮詢

· 水利局及相關局處

· 區公所

· 水利局

· 民政局

· 消防局

· 警察局

· 本市災害應變中心

· 水利局及社會局、
民政局、消防局、
警察局

· 區災害應變中心

· 區公所相關課室

· 里長（幹事）

· 本市災害應變中心

· 水利局及社會局、
民政局、消防局、
警察局

· 區災害應變中心

· 區公所相關課室

· 里長（幹事）

· 本市災害應變中心
及相關局處

· 區災害應變中心及
相關課室

準備疏散撤離

· 1.疏散撤離勸告下達

· 2.避難所開設相關作業

· 3.針對警戒區域（河川
沿岸、水庫下游、淹水
地區）之保全對象，進
行疏散撤離勸告

· 4.必要時，應優先完成
弱勢族群疏散撤離

· 相關局處

· 區公所

· 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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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五、水災疏散撤離資訊傳遞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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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六、水利局協助 12”移動式抽水機預佈位置一覽表 

 

 

 

 

 

 

 

 

 

 

 

 

 

 

 

 

 

 

 

 

 



 

23 

附圖七、移動式抽水機運用作業流程 

 

 

 

 

 

 

啟動時機 作業流程 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颱風形成

· 海上颱風警報

· 豪、大雨特報

· 縣市自行評估

· 陸上颱風警報
(列為警戒區)

· 縣市自行評估

· 中央指示

· 轄區任一雨量站
24小時累積雨量
達130mm以上

· 縣市自行評估

· 轄區已有淹水災情

· 轄區已有水利建造
物損害

· 淹水災情擴大有危
及民眾安全之虞

· 縣市自行評估

· 中央指示

危機解除

水情資訊蒐集

抽水機檢查

抽水機預佈

抽水機待命

抽水機出動

重機械歸建

颱風動態、雨量、河川
水位及水庫洩洪資訊

大、中小型移動式抽水
機測試

依規劃預佈移動式抽水
機(水災危險潛勢地區

保全計畫表)

將機動支援之抽水機維
持1~2部上車待命

· 接獲命令10分鐘內出
動救災

· 淹水深度30公分以下
評估出動中小型抽水
機、30公分以上出動
大型抽水機

· 另視狀況彈性調度

· 依「經濟部移動式抽水
機運用及維護管理作業
要點」規定申請支援

· 不足時向中央申請支援

· 水利局

· 區公所

· 水利局

· 區公所

· 水利局

· 區公所

· 水利局

· 區公所

· 水利局

· 區公所

· 水利局

· 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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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八、里防災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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